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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條　市區道路之修築、改善、養護、使⽤、管理及經費籌措，依本條例之規
定；本條例未規定者，適⽤其他法律。

第⼆條　市區道路，指下列規定⽽⾔：

⼀、都市計畫區域內所有道路。

⼆、直轄市及市⾏政區域以內，都市計畫區域以外所有道路。

三、中央主管機關核定⼈⼝集居區域內所有道路。

第三條　市區道路附屬⼯程，指下列規定⽽⾔：

⼀、連接道路之渡⼝、橋樑、隧道等。

⼆、道路之排⽔溝渠、護欄、涵洞、緣⽯、攔路⽯、擋⼟牆、路燈及屬
於道路上各項標誌、號誌、管制設施、設備等。

三、迴⾞場、停⾞場、安全島、⾏道樹等。

四、無障礙設施。

五、經主管機關核定之其他附屬⼯程。

第四條　市區道路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為縣（市）政府。

第五條　市區道路之修築、改善及養護，其在縣轄區內者，得由各有關鄉（鎮、
市）公所辦理之。

第六條　市區道路之修築，其系統及寬度，應依都市計畫之規定辦理；未有都市
計畫者，應依據第三⼗⼆條所訂定之市區道路⼯程設計標準，參酌當地
實際需要及可能發展，擬訂道路系統圖，並註明寬度，連同修築計畫，
報經上級市區道路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布施⾏。前項道路系統圖經核定
公布施⾏後，建築主管機關應即規定建築物之境界線。

第七條　市區道路修築時，應同時將第三條各款附屬⼯程，視其需要，列入修築
計畫⼀併辦理。



第八條　擬訂市區道路修築計畫時，應先與必須附設於道路範圍內之下⽔道、⾃
來⽔、電⼒、郵政、電信、⽡斯、⽔圳、堤堰、鐵路交叉道、公共汽⾞
站等各該事業之主管機關聯繫，取得協議，修築計畫報經核定後，各該
事業附設於道路範圍內之設施，必須配合道路修築計畫辦理。

第九條　市區道路兩旁建築物之騎樓及無遮簷⼈⾏道地平⾯，應依照市區道路及
附屬⼯程設計標準及配合道路⾼程建造，不得與鄰接地平⾯⾼低不平。

前項地平⾯因建造時無指定⾼程或因地形特殊致未與鄰接地平⾯⿑平
者，直轄市、縣 (市) 市區道路主管機關得視都市發展需求，指定路段編
列預算，或得與該建築物所有權⼈、使⽤⼈或管理⼈共同負擔⼯程費，
統⼀重修。

第⼀項地平⾯因擅⾃改建致不合市區道路及附屬⼯程設計標準或造成阻
塞者，直轄市、縣 (市) 市區道路主管機關應以書⾯通知該建築物所有權
⼈、使⽤⼈或管理⼈限期於⼆個⽉內⾃⾏改善。

第⼗條　修築市區道路所需⼟地，得依法徵收之。

第⼗⼀條　市區道路⽤地範圍內原有障礙建築物之拆除、遷讓、補償事項，應於
擬訂各該道路修築計畫時，⼀併規劃列入。修築計畫確定公告後，通
知所有權⼈，限期拆除或遷讓，必要時並得代為執⾏。

前項限期，不得少於三個⽉。

第⼗⼆條　兩條主要道路交叉或與公路鐵路相交處，應視交通量及交通安全之需
要，由市區道路主管機關與有關機關協商，儘量建立立體交叉通過
之。

第⼗三條　市區道路改善加舖路⾯時，其寬度在⼗五公尺以內者，應⼀次全寬舖
設。

第⼗四條　市區道路因計畫寬度過寬，不能⼀次完成者，得擬具分期完成計畫，
報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定辦理。原有道路寬度不合規定者，應⼀律逐漸
拓寬。

第⼗五條　在修築道路⼯程進⾏期間，得限制⾞輛⾏⼈通⾏或規定改道通⾏。

前項期間應⾏公告，不得拖延。如因特殊事故，不能如期完⼯時，其
所需展延期間，亦應公告之。

第⼗六條　道路⽤地範圍內，除道路及其附屬⼯程，暨第八條規定必須附設於道
路範圍內之各項設施外，禁⽌其他任何建築，其有擅⾃建築者，勒令
拆除之，並依第三⼗三條之規定，予以處罰。

第⼗七條　公路路線應儘量避免穿越市區中⼼，其必須通過市區，並將市區道路
⼀部份劃為公路系統時，其經過之路線及寬度，由公路主管機關與同
級市區道路主管機關協商辦理，並會報上級主管機關核定之。

第⼗八條　前條經核定劃為公路路線系統之市區道路，其⼯程設計標準，應依照
都市計畫或市區道路主管機關之規定，由公路主管機關與同級市區道
路主管機關協商辦理之；但不得低於該公路路線之⼯程設計標準，如



因公路⼯程標準變更，致⾼於原市區道路⼯程設計標準時，應改選路
線系統或繞越市區外通過。

第⼗九條　市區道路之渡⼝、橋樑、隧道、跨越兩個⾏政區域時，由雙⽅主管機
關協商共同管理，或由上級主管機關指定⼀⽅管理之。

第⼆⼗條　⽔圳、堤堰及其他有關建築物，與市區道路發⽣互相依賴作⽤時，由
各該主管機關就效⽤⼤⼩會商，劃交效⽤較⼤⽅⾯管理之。

第⼆⼗⼀條　內政部為適應特別需要，得會商有關機關，將市區道路之⼀部或全
部，令原主管機關劃交其他機關代管，不需要時，仍應交由原主管
機關管理。

第⼆⼗⼆條　市區道路依本條例修築或改善時，得依市縣⼯程受益費徵收條例之
規定，徵收⼯程受益費。

第⼆⼗三條　市區道路修築、改善、養護之經費，依下列各款籌措之：

⼀、由各該管主管機關或鄉(鎮、市)公所編列年度預算。

⼆、市區道路使⽤費。

三、依法徵收之⼯程受益費。

四、汽⾞燃料使⽤費。

五、私⼈或團體之捐獻。

六、上級機關之補助。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經費。

前項第⼆款市區道路使⽤費，應向使⽤市區道路設置管線或設施者
收取；其收費基準，由內政部定之。

第⼀項第四款汽⾞燃料使⽤費，由公路主管機關統⼀徵收；其分配
比例，由交通部會商內政部辦理之。

第⼆⼗四條　市區道路之修築及經費預算，應提經各該級議會之同意。

第⼆⼗五條　市區道路劃為公路系統者，其修築、改善、養護計畫之擬訂及經費
之分擔，由公路與市區道路主管機關協商辦理之。

第⼆⼗六條　市區道路之修築、改善、養護所需經費，除依第⼆⼗三條之規定籌
措外，其因與其他機關或私⼈團體共同使⽤之道路，或有關之添
建、增建、附建等⼯程所需經費，應由地⽅主管機關與共同使⽤機
關或私⼈團體協商共同負擔，或由⼀⽅單獨負擔。

第⼆⼗七條　因施作⼯程有挖掘市區道路之必要者，該項⼯程主管機關(構)、管
線事業機關(構)或起造⼈應向該管市區道路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並
繳交許可費。但為維護⽣命、財產、公共安全之必要，採取緊急應
變措施者，得事後補⾏申請。



市區道路主管機關為前項許可時，除國家重⼤⼯程外，應採取下列
⽅式之⼀辦理：

⼀、向申請⼈收取道路挖補費，並配合其⼯程進度，進⾏開挖及修
復道路。

⼆、協調或要求申請⼈⾃⾏統⼀施⼯，並監督其施⼯及命其限期完
成修復道路。

未依第⼀項規定申請許可，擅⾃開挖道路者，除依第三⼗三條規定
予以處罰外，並得命其限期⾃⾏修復或繳交道路修復費，由市區道
路主管機關代為修復。

市區道路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於道路修復後之⼀定期間內限制
該路段之挖掘。

前四項業務及相關道路開挖、規劃及管理事項，市區道路主管機關
得委託其他機關(構)或團體辦理。

市區道路主管機關收取第⼆項第⼀款之道路挖補費及第三項之道路
修復費者，應成立道路基⾦，其基⾦收⽀保管及運⽤辦法，由該管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定之，並報內政部備查。

第⼆⼗八條　市區道路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限制道路之使⽤。

第⼆⼗九條　沿市區道路附近居⺠，有協助維護道路及保持道路清潔之義務。

第三⼗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得經上級市區道路主管機關核准，設立⼯程機
構，經常辦理道路修築、改善及養護事項。

第三⼗⼀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個⽉內，將上⼀年
度轄區內道路⾏政及建設情形，彙編報告，報內政部備查。

第三⼗⼆條　市區道路及附屬⼯程設計標準應依據維護⾞輛、⾏⼈安全、無障礙
⽣活環境及道路景觀之原則，由內政部定之。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所轄市區道路分⼯權責、設施維護、使⽤管
制、障礙清理等管理事項之規定，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分別定
之，並報內政部備查。

第三⼗三條　違反第⼗六條或第⼆⼗七條第⼀項規定，擅⾃建築或開挖道路者，
市區道路主管機關得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未依第⼆⼗七條第⼆項第⼆款規定，於期限內修復道路或修復不良
者，市區道路主管機關得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並得按次連續處罰。

第三⼗三條　之⼀ 違反第九條第三項規定，未遵期⾃⾏改善完成者，處新臺幣
五千元以上⼆萬五千元以下罰鍰，並得按⽉連續處罰，⾄其完成改
善為⽌。

第三⼗四條　本條例⾃公布⽇施⾏。



本條例修正條文施⾏⽇期，由⾏政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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